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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就部分子公司股权转让事项签署补充协议的议案 

各位股东： 

因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界龙集团”或“甲方”）与丽水浙发易连商

务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浙发易连”）《关于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第三期末转让价款金额累计为人民币 13 亿元，在后续

的补充协议中变更为了人民币 10 亿元。 

公司与界龙集团签署的关于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收到上述协议中约定的第

三期标的股份转让价款（累计 13 亿元）后 30 个工作日内付清股权转让款。由于上述第

三期股份转让款金额发生变化，因此公司与界龙集团协商一致，在界龙集团收到第四期

股份转让款（累计 14 亿元）后 5 个工作日内付清购买公司子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款。 

因此，公司与界龙集团就《关于上海界龙现代印刷纸品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关于上海界龙柒壹壹壹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关于上海外贸界龙

彩印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关于上海界龙派而普包装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

议》和《关于上海界龙中报印务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统称“《股权转让协议》”）

签署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修改《股权转让协议》2.4 款“目标股权价款的支付时间”，

修改如下： 

2.4 目标股权价款的支付时间 

甲方应于其收到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与丽水浙发易连商务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浙发易连”）签署的《关于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

协议》（含补充协议）项下第四期标的股份转让全部价款后 5 个工作日内付清目标股权

转让价款。 

除了上述条款发生变更外，其他内容均按照《股权转让协议》执行。 

由于界龙集团为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截止 2020 年 11 月 10 日其持有本公司

7.54%股权，与本公司进行该项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浙发易连为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截止 2020 年 11 月 10 日其持有本公司 19.69%股权，也是本次交易关联方。界龙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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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发易连均为本议案的关联人，故界龙集团和浙发易连应回避表决。 

以上议案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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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各位股东： 

因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改，故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公

司《监事会议事规则》作相应修订，具体修改条款如下： 

一、原议事规则：第五条 临时会议的提议程序  

监事提议召开监事会临时会议的，应当通过监事会办公室或者直接向监事长提交经

提议监事签字的书面提议。书面提议中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提议监事的姓名； 

（二）提议理由或者提议所基于的客观事由； 

（三）提议会议召开的时间或者时限、地点和方式； 

（四）明确和具体的提案； 

（五）提议监事的联系方式和提议日期等。 

在监事会办公室或者监事长收到监事的书面提议后三日内，监事会办公室应当发出

召开监事会临时会议的通知。监事会办公室怠于发出会议通知的，提议监事应当及时向

监管部门报告。 

现修改为：第五条 临时会议的提议程序  

监事提议召开监事会临时会议的，应当通过监事会办公室或者直接向监事长提交经

提议监事签字的书面提议。书面提议中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提议监事的姓名； 

（二）提议理由或者提议所基于的客观事由； 

（三）提议会议召开的时间或者时限、地点和方式； 

（四）明确和具体的提案； 

（五）提议监事的联系方式和提议日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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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事会办公室或者监事长收到监事的书面提议后，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监

事会办公室应当发出召开监事会临时会议的通知。监事会办公室怠于发出会议通知的，

提议监事应当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 

二、原议事规则：第七条 会议通知  

召开监事会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监事会办公室应当分别提前十日和五日将盖有监

事会印章的书面会议通知，通过直接送达、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提交全体监

事。非直接送达的，还应当通过电话进行确认并做相应记录。 

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监事会临时会议的，可以随时通过口头或者电话等方式发

出会议通知，但召集人应当在会议上作出说明。 

现修改为：第七条 会议通知  

召开监事会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监事会办公室应当分别提前十日和 24 个小时将

盖有监事会印章的书面会议通知，通过直接送达、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提交

全体监事。非直接送达的，还应当通过电话进行确认并做相应记录。 

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监事会临时会议的，可以随时通过口头或者电话等方式发

出会议通知，但召集人应当在会议上作出说明。 

三、原议事规则：第九条 会议召开方式 

监事会会议应当以现场方式召开。 

紧急情况下，监事会会议可以通讯方式进行表决，但监事会召集人（会议主持人）

应当向与会监事说明具体的紧急情况。在通讯表决时，监事应当将其对审议事项的书面

意见和投票意向在签字确认后传真至监事会办公室。监事不应当只写明投票意见而不表

达其书面意见或者投票理由。 

现修改为：第九条 会议召开方式 

监事会会议以现场或通讯表决等方式召开。在通讯表决时，监事应当将其对审议事

项的书面意见和投票意向在签字确认后发送至监事会办公室。 

以上议案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